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成果使用承诺书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所在区域
	

	用地位置及规模
	

	
	（一）本单位现按照你部门告知的要求，查阅并阅知了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综合成果和要求。

（二）本单位承诺严格按照                           要求进行设计与施工（依据附件5中的告知内容进行填写）。

（三）本单位承诺在该工程施工图送审时将送审情况通报告知部门；

（四）本单位承诺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规范性文件，并接受包括告知部门在内的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五）本单位已知晓违反承诺的后果，若违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承诺是本承诺单位真实意思的表达。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承诺
	名  称
	
	法人代表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注意事项：

1.本承诺书一式四份，自盖章后生效。

2.本承诺书生效后及时报送。告知机关、承诺人各持一份，由告知机关报云南省地震局及州（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各一份。
3.承诺单位应当妥善保管本承诺书。



